
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事项说明

一、什么是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

专利侵权行为，是指在专利权有效期限内，行为人未经专利权人

许可又无法律依据，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实施他人专利的行为。因专利

侵权行为而引起的纠纷为专利侵权纠纷。

行政裁决，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当事人申请，根据法律法规授权，

居中对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民事纠纷进行裁处的行为。

二、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有什么特点？

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具有效率高、成本低、专业性强、程序简

便的特点，有利于促成专利侵权纠纷的快速解决，发挥化解民事纠纷

的“分流阀”作用。

三、发生专利侵权纠纷怎么办？

四、谁有权提起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



请求人应当是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专利权人是指该专利权

的合法所有人；利害关系人包括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专利

权的合法继承人。独占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单独提出请求；

排他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在专利权人不请求的情况下，可以单独

提出请求；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普通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不能单

独提出请求。被请求人应当为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五、遇到专利侵权纠纷，找谁来裁？

（一）级别管辖

全省范围内重大、复杂、有较大影响的专利侵权纠纷案件，可以

请求湖南省知识产权局处理；对于跨市（州）的重大专利侵权纠纷案

件，湖南省知识产权局在必要时予以协调处理。设区的市（州）级管

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负责处理本行政区域内的专利侵权纠纷案件。根据

《湖南省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湖南省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

办法》相关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知识产权管理职责的部门有

权办理本行政区域内的专利侵权纠纷案件。

（二）地域管辖

专利侵权纠纷的行政裁决案件由被请求人所在地或者侵权行为

地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管辖。

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请求人仅对

被控侵权产品制造者提出处理请求，未对销售者提出处理请求，且被



控侵权产品制造地与销售地不一致的，制造地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有

管辖权。

在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等网络销售发生许诺销售、销售专利侵

权纠纷的，由被请求人住所地或者侵权行为地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管

辖，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

设备所在地。对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请求人住所地的，请求人发

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

六、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需要什么条件？

（1）请求人是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

（2）有明确的被请求人；

（3）有明确的请求事项和具体事实、理由；

（4）有证据证明被请求人涉嫌实施了专利侵权行为；

（5）属于受案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的受案和管辖范围；

（6）当事人任何一方均未向人民法院起诉，并且双方没有约定

其他纠纷解决方式。

提出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的，应当提交请求书、授权委托书、

专利证明文件、实施专利侵权行为的相关证据。



七、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书应当包括哪些内容？

请求人应当提供请求书正本一份并按照被请求人的数量提供相

应请求书副本。一个案件只能涉及一个专利号、一个被请求人；涉及

同一专利权人的多个专利号或者同一专利号多名被请求人时，应分别

填写请求书并分别立案。

请求书应当记载以下内容：

（1）请求人姓名或者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经营者的姓名、

邮政编码、联系电话及其他事项；委托代理人的，代理人的姓名和代

理机构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

（2）被请求人姓名或者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经营者的姓

名、邮政编码、联系电话及其他事项。

（3）请求事项、侵权理由和侵权事实。其中，侵权理由如侵权

分析比对（应写明侵犯的具体权利要求项）；侵权事实方面，应当说

明侵权的基本情况，如侵权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购买被控侵权产

品时间、地点以及过程等。

（4）证据材料清单。

（5）请求人或获得特别授权的代理人的签名（自然人）或盖章

（法人和其他组织）。

（6）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请求人提出的请求事项，不得超出管理

专利工作的部门的法定职权范围，例如请求责令赔偿、赔礼道歉等。



八、专利侵权纠纷处理流程有哪些？



九、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如何结案？

根据案件处理结果，结案形式包括：

（1）作出行政裁决，发出《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行政裁决书》，

终止行政处理程序；

（2）调解结案，经调解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作出《专利侵

权纠纷调解协议书》，终止行政处理程序；

（3）撤销该案件，发出《撤销专利侵权纠纷案件决定书》，终

止行政处理程序。

十、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如何执行？

行政裁决一经作出即生效。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则上不停

止行政裁决的执行。

当事人自愿履行行政裁决的，应一方当事人或者双方当事人请

求，合议组可以指定 2 名成员现场监督当事人履行义务，并制作执行

笔录。执行笔录应当由在场当事人和在场执法人员签名。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可以责令侵权人立即

停止侵权行为。当事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案件行政裁决书之日起

15 日内依照《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侵权人期满不起诉又

不停止侵权行为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

附件：株洲市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办理渠道



株洲市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办理渠道

单位 承办部门 联系电话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知识产权保护科 28689529、28689528

天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知识产权股 22869712

荷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知识产权股 28415544

芦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知识产权股 28289607

石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知识产权股 28332691

渌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知识产权股 27618386

醴陵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知识产权股 23224431

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知识产权股 24319576

茶陵市场监督管理局 知识产权股 25254500

炎陵市场监督管理局 知识产权股 26232089


